4.1.10 地下工程防水设计应根据结构耐久性做好防水设计，并应满足《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》GB 50108 的要求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；不参评
2 评价要点
请对地下工程防水设计进行简要说明。
	1、 本工程防水等级为一级，根据工程埋置深度，防水混凝土的设计抗渗等级为P6级（埋深超过10米时为P8级）。种植地下室顶板防水等级为Ⅰ级。
2、 附加防水层位置和材料：附加防水层设在迎水面(即外防水)。防水材料和构造做法详见《室内外装修构造做法表》、《地下室室内外装修构造做法表》。
3、 防水设防高度应比室外地坪高出500mm，遇首层架空层水平延伸出500mm；附加防水层必须设保护层。所有穿地下室外墙的管道，必须预埋防水穿墙套管。所有防水节点、拐角处应有防水加强层。桩头、施工缝等特殊部位的防水做法详见建施图中相关的节点详图。
4、 地下室顶板排水坡度为0.2%～0.5%,顶板防水层应与侧壁闭合。
5、 地下室汽车坡道均设有与坡道同宽的截水沟和耐轮压的金属盖板，地面出入口处均设有反坡。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建筑竣工图与设计说明；
2）结构竣工图与设计说明；
3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。
实际提交材料：
	1、 建筑竣工图与设计说明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结构竣工图与设计说明。



